
利息資本化之探討— 
兼論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號之爭議 

壹、前言 

資產之成本應包括使其達到可用（或可售）狀態及地點之一切必要而合理之支出。

若資產須經一段購建時間始能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則此段期間內為該資產支出款項而

負擔之利息，乃為取得資產成本之一部分，不宜做為期間費用而應予資本化。如此處理

之目的，在使資產之取得成本更能反映企業投資於該資產之總成本，並使資產相關成本

得於其提供效益期間分攤，以符合收入與費用配合之原則。 

一般而言，資產之成本以實際發生者為限。就自建資產（註一）而言，欲辨識實際

之工料製費等支出較無困難，而實際利息支出之決定則較為不易。主要原因在於：企業

可用資金中，自有資金並無利息成本，借入之資金通常必須負擔利息，但不同來源之借

入資金成本可能各異，且企業對於各種不同來源之資金通常統籌規劃運用，因此欲明確

辨認用於自建資產之資金係自有資金或何筆借入資金，及其實際利息負擔究為若干，實

有執行上之困難。 

目前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號(以下簡稱第三號公報或公報)解決前述困難所採
用之方式大致上為：(1)計算實際發生之利息，(2)設算自建資產支出款項之利息，(3)以
(1)與(2)二者中之較小者認定為自建資產支出款項之利息成本，成為資產成本的一部
份。前述第(2)項以「設算」稱之，乃因其係於「自建資產之每元支出款項均需負擔利息」
(註二)之假設下配合適當之利率所計算之利息。若設算之利息大於實際發生之利息，則
表示自建資產之支出至少有部分係動用自有資金，該部分資金無須負擔利息，故資本化

利息以實際發生之利息為準；若設算之利息小於實際發生之利息，則表示借入之資金除

用於自建資產外尚有部分用於他途，故不應將全部實際發生之利息均計入自建資產成

本，資本化利息以設算之利息為限。 

以上所述處理方式並非完全無瑕疵，例如當設算利息大於實際發生之利息時，正常

營業或其他用途可能亦使用部分借入資金，但卻將全部借款利息資本化；又如設算利息

小於實際發生之利息時，自建資產之支出中亦有可能部分係使用自有資金而無利息負

擔，但卻將「假設每元支出均需負擔利息」之設算利息全部資本化。惟在自建資產之「實

際利息負擔」難於辨認之情況下，如此處理應屬合理而可接受。 

註一：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號中規定之應將利息資本化之資產包含數項，自建資產僅

為其中一項，本文之重點不在探討何種資產之利息應予資本化，為方便有關利息

資本化其他問題之分析，故以自建資產為代表討論之。 

註二：需扣除預收貨款及政府捐助款，參閱本文貳、一之 3.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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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業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號中規定之應將利息資本化之資產包含數項，自建資產僅為其中一項，本文之重點不在探討何種資產之利息應予資本化，為方便有關利息資本化其他問題之分析，故以自建資產為代表討論之。



於比較實際發生之利息與設算利息以決定資本化利息之過程中，實際利息之決定爭

議較少，而設算利息之決定在實際應用上則有若干問題值得深入探討。本文將配合新修

訂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號條文及釋例，對相關問題加以闡述分析，並提出若干建

議，期使利息資本化在維持其原有精神下能有效執行，且不偏離資金運用之實際情況。 

 

貳、應資本化利息內涵之解析 

前述「設算利息」在公報中稱為應資本化之利息。而應資本化之利息金額僅限於在

資產購建期間為支付該項資產成本所必須負擔之利息。換言之，此項應予資本化之利

息，須為若不購建該項資產即無需負擔之利息，簡稱「可免利息」。公報中規定應資本

化利息之計算方式為：購建該資產所發生之累積支出平均數乘以資本化利率。 

計算利息之一般公式為：利息＝本金×利率×期間。就自建資產利息資本化而言，

上述公式中之本金可以「為資產購建而支出之款項」取代；期間即為「購建資產之期間」；

而利率則指支出款項之資金成本。由公報對資本化利息計算方式之規定與利息之一般計

算方式比較可知；累積支出平均數與支出款項及購建期間有關，而資本化利率則與資金

成本有關，二者一旦決定，資本化利息之設算即可完成。 

一、累積支出平均數之概念 

自建資產之支出通常並非一次發生，而係隨建造之進度持續發生或分多次發生。此

種情況導致應資本化利息之計算無法依一般利息之計算公式一次計算完成。換言之，購

建資產之支出為一流量之觀念而非存量之觀念，因而增加應資本化利息計算之複雜度，

公報中遂提出「累積支出平均數」之觀念以簡化之，其意義分析如下： 

1.累積支出平均數與利息資本化之期間相關 

公報中規定，當下列三種情況同時具備時，即應開始將利息資本化：(1)購建資產之
支出已經發生，(2)正在進行使該資產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之必要工作，(3)利息已經發
生。亦即，在資產已供或已能供營業使用時，或未在進行使其達到可供使用之必要購建

工作時，應停止利息資本化。依此規定，則利息資本化之期間與購建期間大致相當，因

此本文中有時會將利息資本化期間稱為購建期間，惟若購建期間跨越不同會計期間，則

因會計期間結束時即應決定資本化之利息金額，以使資產之評價與損益之決定正確，因

此購建期間利息之資本化即需配合會計期間分段進行。 

若購建期間之支出係零星陸續發生，則逐一辨認每次支出之金額與時間雖非完全不

可能，但必定耗費相當之時間與人力物力，基於應資本化利息係一「設算」之觀念，在

成本效益之考量下通常假設支出係於期間內平均的陸續發生，而以期初累積支出與期末

累積支出之合計數除以二，為累積支出平均數，其情形如圖一所示：購建期間自 X1年
10月 1日至 X2年 6月 30日，X1年共支出款項$800,000，X2年支出$2,000,000，累積
支出平均數之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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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年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累積支出平均數＝(0+80萬)÷2=40萬 

X2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累積支出平均數＝(80萬+280萬)÷2=180萬(註三) 

                                    或＝80萬+200萬÷2=180萬 

累積支出之平均數 
累積支出 

12月 31日 X2年 6月 30日 X1年 10月 1日 

280萬 

180萬 

80萬 

40萬 

 

 

 

 

 

 

 

 

 

圖一  支出陸續發生時之累積支出平均數 

若購建之支出係分數次支出其時間可明確辨認，則累積支出平均數應以每次之實際

支出按其在利息資本化期間中所佔時間比例為權數，計算累積支出平均數，其情形如圖

二所示：購建期間自 4月 1日至 4月 30日，支出分三次發生，4月 1日支付$900,000，
4月 15日支付$1,800,000，4月 20日支付$1,200,000，累積支出平均數為： 

$900,000+$1,800,000×
30
15

+$1,200,000×
30
10
＝$2,200,000或 

$900,000×
30
15

+$2,700,000×
30
5

+$3,900,000×
30
10
＝$2,200,000 

 

 

 

 

 

註三：X2年之期初累積支出應為 80萬加 X1年資本化利息，本例中為簡化說明累積支
出平均數之觀念，對已資本化之利息暫不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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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支出分數次發生時累積支出平均數之計算 
累積支出之平均數 
累積支出 

30日 4月 1日 15日 20日

390萬 

270萬 

220萬 

90萬 

 

 

2.採用累積支出平均數無個別辨認資金來源之意圖 

企業購建資產之資金來源可能包括短期借款、長期借款、增資股款等，但由前述之

討論及公報對應資本化利息計算方法之規定可知：即使每筆購建支出之金額與時間均可

辨認，在計算應資本化利息時亦無意逐筆追溯資金之來源及其成本，僅以累積支出平均

數乘以適當之資本化利率加以設算即可。 

3.累積支出平均數應以淨額為準 

由於累積支出平均數係為設算利息之依據，因此若能確定某些支出不必動用企業本

身之資金而顯無利息負擔者，自應予以扣除。公報第 6段中「如購建資產係供出售並有
預收價款者，或購建資產受有政府捐助款者，應將該期間預收價款及接受政府捐助平均

數自累積支出之平均數予以減除」之規定即係指此。因此「累積支出平均數」實係「累

積支出平均數淨額」之簡稱。 

二、資本化利率之取決—資金之「成本流程」與「實物流程」 

企業由各種不同來源籌集資金並用於營業、投資等不同用途，其情形如圖三所示。

資金之籌措將產生資金成本，但因不同來源之資金成本並不相同，因此產生不同之資金

用途如何負擔資金成本之問題。欲決定購建支出之資本化利息，必先解決此一問題，而

此問題之癥結與多次按不同成本購入相同商品時如何決定銷貨成本與存貨成本之觀念

相通，即可依「成本流程」之假設決定購建支出之資本化利率。原則上成本流程之假設

與實物之流程愈接近，資本化利息之計算將愈為合理，惟若實務上不可行則亦只能按成

本流程假設決定資本化利率。可用之成本流程假設有個別認定、先進先出、後進先出及

 4 



平均法四種，以下將逐一討論各假設之適當性。 

 

    資金來源            資金用途    

原始資本   股權投資 

一般短期借款   日常營運 

一般長期借款   購置設備 

專案借款  
 

  ：    

現金增資  

成 

本 

流 

程 

假 

設  購建廠房 

     

圖三  資金來源與運用間之關係上 

 

1.個別認定假設 

在個別認定假設下，利息資本化之金額係按實際動用現金之資金成本來計算，即須

探究建購期間內所支出的每元資金之來源，就其實際發生之利息費用作為資本化之利

息。亦即脫離「設算」之觀念，配合「實物流程」確實計算該期間所負擔之利息。 

如前所述，公報採用計算累積支出平均數設算資本化利息，即已排除個別辨認每筆

支出之來源及其資金成本之意圖。而且事實上多數企業對各種不同來源之資金通常統籌

運用，除非為建購支出特別設立專戶，並依法令或契約規定該專戶資金不得流用他途，

否則「個別辨認法」將無法施行。換言之，唯有在專款專用下，詳細記錄資金動用情形

及其利息負擔，個別辨認法才可運作。但在此特殊情況下，購建支出之實際利息負擔既

屬可以個別辨認，則資本化利息之設算即已無必要。 

2.先進先出與後進先出假設 

在此二種假設下，資本化利率的決定雖擺脫「個別辨認」下逐一辨識所動用資金究

係何項資金來源之不可行與不合實際狀況之弊病，但仍須按動用時間先後順序「決定」

所動用者係何時借入或何時增資之股款。亦即，各項資金來源亦須發生按先後順序記錄

以與動用之建購支出相配合。 

惟此種作法與「所有資金均統籌規劃運用」之實況不符，且在計算上與記錄上需存

在之假設與個別認定法之假設類似，均係不恰當之假設。 

3.平均假設 

此項假設符合「所有資金均統籌規劃運用」之實況，亦為公報採用累積支出平均數

所採取之假設。在此假設下本應以所有資金之加權平均成本為資本化利息，但公報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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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資本化利率時係對前述平均假設作部分修正，其規定如圖四所示。 

N

Y

 

圖四  資本化利率之決定 

專案借款乃為購建資產特別舉借之資金，在設算應資本化利息時以之為資本化利率

自屬最為恰當，惟若累積支出平均數超過專案借款之數額，則購建資產顯然尚用到其他

來源之資金，故以「其他應負擔利息債務之加權平均利率」為資本化利率。以上資本化

利率均為設算累積支出平均數淨額應負擔之利息時所採用之利率，與「實際發生之利息」

無關；且在決定資本化利率時完全不考慮無利息負擔之債務及自有資本，因此在累積支

出平均數淨額超出專案借款時採用之資本化利率為「其他應負擔利息債務之加權平均利

率」而非「其他來源資金之加權平均利率」。 

 

參、實際利息內涵之解析 

由於資本化之利息不得超過實際發生之利息，因此有必要對實際利息之定義與內容

作深入的剖析。 

一、實際利息之定義 

依公報之說明，利息係指因借款而發生之相關成本，即包括：長、短期借款及透支

之利息，借款溢折價之攤銷及因借款而產生之附加成本之攤銷等。亦即，實際發生之利

息係指因借款而在權責發生基礎下認列之利息費用。 

公報第 7段又規定：「為購建資產所作之專案借款，其資金如未全部動用而暫時投
資；或一般性借款需作補償性存款時，因投資或存款所生孳息收入應與借款成本抵銷。」

亦即，實際利息係指利息費用減除前述孳息收入後之利息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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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利息淨額為實際利息之爭議 

實際利息需以利息費用扣除相關利息收入之淨額為準之規定，事實上是有爭議的，

美國 FASB第 34號準則公報即規定二者不得互抵，實際利息即指權責發生基礎下的利
息費用。此種主張主要理由有二： 

(1)未用借款孳息收入因資金運用之效率而異，以之為減項計算實際利息之淨額，將造成
與購建支出無關之資金運用效率影響資本化利息的結果，顯不合理。 

(2)在計算可免利息時以累積支出平均數為基礎，已將借入資金未完全一次動用之情形予
已考慮，若真有大額借入資金未動用，則設算之可免利息必較實際利息費用為低，而

必須以可免利息之金額資本化。因此無必要在決定實際利息時對未動用資金之孳息收

入作雙重之考量。 

以上之爭議見仁見智，例如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 23號之相關規定即與我國公報相
同。因此本文以下將先跳脫此一問題，暫依目前公報之規定以「利息淨額」為實際利息，

僅就其他爭議進行討論。 

 

肆、公報修訂後之若干爭議 

通常公報之條文僅能作概略性之規定，而實際應用之細節則有賴舉例說明以為實務

處理、學生學習或各種考試參考答案之依據。就本文所討論之重點而言，公報中之釋例

一與釋例四應為最適合且詳細之釋例，然以該二釋例之說明與公報條文及本文先前之解

析對照，則有若干爭議之處。 

【釋例一】甲公司於民國 89年 4月購買某一應將利息資本化之資產，4月份計支出三筆
價款，期中 4月 1日為$2,000,000，4月 10日為$1,200,000，4月 15日為$800,000，此項
資產於 5月 1日方安裝完成，正式啟用，另該公司帳上有下列負擔利息之借款： 

(1)為購買該資產而於 4月初借款$800,000，年利率 12%，該月份利息為$8,000。 

(2)4月前借入某一短期借款$500,000，年利率為 10%，該月份利息為$4,167。 

(3)4月前借入某一長期借款$600,000，年利率為 8%，該月份利息為$4,000。 

經分析若甲公司不購買該資產，則上列第(2)及第(3)兩筆借款即可償還。 

【釋例四】同釋例一，但條件有下列變動：(1)甲公司為購建該資產，辦理現金增資並於
89年 3月 1募足股款$2,500,000。(2)為購建該資產而於 4月初洽妥專案借款$800,000，
於 4月 10日動用$700,000，4月 15日動用$100,000，該月份利息$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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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種不同之看法 

公報中之釋例對以上二例資本化利息金額之決定，與筆者依對公報條文之理解及前

述觀念之解析所得結果不盡相同，分別列示如表一及表二。 

表一 資本化利息金額之計算－依公報釋例之說明 

釋例一  (資本化期間為一個月) 

實際發生之利息 應予資本化之利息 

(1)專案借款 $800,000×1%     ＝ $ 8,000 (1)累積支出平均數＝$3,200,000* 

(2)短期借款 $500,000×10%×1/12＝ 4,167 (2)其他應負擔利息債務之加權平均利率 

(3)長期借款 $600,000×8%×1/12 ＝   4,000 ＝0.74%* 

  

$16,167 

 

 

 

(3)應予資本化之利息 

$  800,000×1%  ＝$ 8,000 

 2,400,000×0.74%＝ 17,760 

                  $25,760 

因實際利息＜設算利息，故資本化利息金額為$16,167。 

釋例四  (資本化期間為一個月) 

實際發生利息 應予資本化利息 

(1)專案借款 $700,000×1%×20/30＋
$100,000×1%×15/30＝ 

 
$ 5,167 

(1)超過現金增資部分之累積支出平均數 

＝$866,667* 

(2)短期借款 $500,000×10%×1/12＝ 4,167 (2)其他應負擔利息債務之加權平均利率 

(3)長期借款 $600,000×8%×1/12＝   4,000 ＝0.74%* 

  

$13,334 

 

 

 

 

(3)專案借款平均支出＝$516,667* 

(4)應予資本化之利息 

$  516,667×1%  ＝$ 5,167 

   350,000×0.74%＝ 2,590 

                  $ 7,757 

因設算利息＜實際利息，故資本化利息金額為$7,757。 

* 參閱公報釋例一及釋例四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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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資本化利息金額之計算－依公報條文之規定 

釋例一  (資本化期間為一個月) 

實際發生利息 應予資本化利息 

(1)專案借款 $800,000×1%     ＝ $ 8,000 (1)累積支出平均數＝$3,200,000* 

(2)短期借款 $500,000×10%×1/12＝ 4,167 (2)其他應負擔利息債務之加權平均利率 

(3)長期借款 $600,000×8%×1/12 ＝   4,000 ＝0.74%* 

  

$16,167# 

 

 

 

(3)應予資本化之利息 

$  800,000×1%  ＝$ 8,000 

 2,400,000×0.74%＝ 17,760 

                  $25,760 

因實際利息＜設算利息，故資本化利息金額為$16,167。 

# 釋例中未言及專案借款是否於四月一日一次支用，若否，則未動用之專案借款應有利
息收入，應自實際利息中減除，資本化之利息金額將較$16,167為少。 

釋例四  (資本化期間為一個月) 

實際發生利息 應予資本化利息 

(1)專案借款 $700,000×1%×20/30＋
$100,000×1%×15/30＝ 

 
$ 5,167 

(1)累積支出平均數＝$3,200,000* 

(2)短期借款 $500,000×10%×1/12＝ 4,167 (2)其他應負擔利息債務之加權平均利率 

(3)長期借款 $600,000×8%×1/12＝   4,000 ＝0.74%* 

(4)現金增資之利息收入  

 $500,000×0.5%×10/30＝   (833)★ 

  $12,501 

   

(3)應予資本化之利息 

$  800,000×1%  ＝$ 8,000 

 2,400,000×0.74%＝ 17,760 

                  $25,760 

因實際利息＜設算利息，故資本化利息金額為$12,501。 

*  參閱公報釋例一及釋例四之計算。 
★  假設現金增資款亦設專戶，專款專用未流用他途且四月一日支出之$2,000,000 全部
動用現金增資款，尚未動用部分之孳息為月利率 0.5%。若實際情況非為如此，則孳
息收入將更多，而使實際利息更少。 

二、兩種看法差異之解析 

比較表一與表二可發現，就釋例一而言，二者之計算幾無差異，若原例能說明專案

借款$800,000已於四月一日全部支用無利息收入更佳。就釋例四而言，則二者之差異甚
大，主要在於對現金增資及專案借款未於購建期間一開始即全部動用所致之影響，二者

解讀不同所致，茲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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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金增資可能影響實際利息之淨額 

若甲公司未辦理現金增資時，利用其原來之自有資本、原有之短期與長期借款，以

及專案借款之資金即足以支應全部用途，則辦理現金增資將使資金有餘，或至少現金增

資之資金未一次支用而有利息收入；若甲公司需增加 250萬元之現金來源始能使可用資
金足以支應全部用途，則以增資方式取得現金因無需負擔利息，將較以借款方式取得資

金之實際利息費用為少。因此資金來源不同，將影響購建期間之實際利息，如以釋例一

與釋例四比較，後者之實際利息淨額應較前者為少，至於其確切金額則決定於現金增資

款及專案借款之「實際流程」，如表二中★之說明。 

2.現金增資不影響累積支出平均數 

累積支出平均數之概念及在不同支出型態下如何計算，於本文貳之一中已詳加解

析，其計算明顯與籌集資金之方法無關，公報第 6段中雖談及某些項目應自累積支出平
均數減除，但並未包括現金增資一項，故現金增資與否不會影響累積支出平均數之計

算，從而釋例一與釋例四之累積支出平均數應該相等，如表二所示。 

3.現金增資不影響資本化利率之決定 

資本化利率之選擇決定於資金成本流程之假設，依公報第 6段及第 7段之規定，係
採「平均稍作修正」之假設，已如本文貳之二所述，亦即先採用專案借款之「利率」，

再採其他「計息」負債之加權平均利率。因此，在決定資本化利率時並不考慮無需負擔

利息之資金，包括不必支付利息之負債如應付帳款等，以及所有自有資金(包括現金增
資)。比較釋例一與釋例四，專案借款與其他計息負債均相同，僅後者多一項無利息負
擔之現金增資，因此對資本化利率之決定不會有影響。 

4.專案借款動用時間不影響資本化利率之決定 

公報中第 7段係規定「……累積支出之平均數大於該專案借款之金額……」而非
「……累積支出之平均數大於該專案借款支出平均數之金額……」。亦即，累積支出平
均數中有多少應適用專案借款利率，係決定於「該專案借款之金額」而非「專案借款支

出平均數」，故專案借款動用時間不影響資本化利率之決定。如此處理甚為合理，其理

由至少有二： 

(1)「設算」利息需要選擇適當之利率，專案借款因係「特別舉借」而使其利率被優先選
用，與「實際」動支時間自無關聯。 

(2)專案借款若未一次動支，亦可能自始一次舉借，若然則將產生利息收入而使「實際」
利息費用之淨額減少；即使專案借款僅係預先洽妥，至實際動支時才撥款計息，依合

約規定自「洽妥」日起該借款及其利率即已生效。 

 

綜合以上 3.及 4.所論，現金增資與否及專案借款之動用時間均不影響資本化利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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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因此，釋例一與釋例四之資本化利率應相同，即不超過專案借款部分資本化利率

為 1%，超過部分為 0.74%，如表二所示。 

三、兩種作法比較之結論 

1.條件之差異影響實際利息而對設算利息無影響 

由於釋例四與釋例一不同之兩項條件既對累積支出平均數無影響，亦不影響資本化

利率，因此其設算利息應完全相等；而籌資方式之不同會影響實際利息費用，專案借款

動支時間不同會影響孳息收入，二者對實際利息之淨額則有影響。表二之結果確實與前

述相符，而表一則否。 

2.公報之作法較似個別辨認 

仔細分析公報釋例四之作法，似較接近個別辨認購建支出之利息成本，但又不完全

是，依其作法至少必須基於下列假設： 

(1)現金增資款存於專戶，不得流用他途，未動支之增資款無任何孳息。 

(2)專案借款於洽妥後並未一次撥借，係於實際需要付款時才依所需金額撥借。 

(3)購建支出一律先由增資專戶支付，再動用專案借款，若有不足再由其他借款(不可辨
認)支付。 

以上假設不盡合理，例如未動支之增資款無任何利息、捨利率較低且已發生之其他

借款不用而先動用尚未撥借且利率較高之專案借款等均是，且與多數企業資金運用之實

況不符。即使以上假設合理，公報之作法亦有不妥之處，分析如下： 

(1)若購建支出均係專款專用，且專戶與其他借款之間雙向均不得流用，則每筆支出之個
別辨認即有可能，此時第三號公報即無適用之餘地，因為購建支出之實際利息甚為

明確，以其資本化即為最適當之作法，無需再設算利息。 

(2)由於釋例四中購建資產尚用到其他借款，顯然非上述(1)之情況，故仍適用第三號公
報之規定，並應符合其精神。 

(3)公報條文之論點主要在於：購建支出之資金成本通常無法明確辨認，故採平均之成本
流程假設計算應資本化利息。但因資產成本以實際發生者為限，故設算之利息若大

於實際發生之利息，則按實際發生之利息資本化。 

(4)公報釋例四之作法似係將「實際利息」與「設算利息」混為一談所致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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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在會計處理的過程中，運用估計與假設似乎無法避免。一般而言，當事實甚為明確

時，會計處理的結果應能反映該事實；僅有在事實不夠明確或事實必須於未來始能確定

時，估計與假設始有適用之餘地。通常，在作估計或假設時，應儘可能蒐集足夠的資訊，

使能不發生偏差，且於發現估計或假設與實況不符時亦應儘速修正。但有時在成本效益

的考量下，若簡化估計或假設所得之結果與事實無重大差異，則亦可權宜行之，例如：

固定資產採直線法提列折舊、公司債溢折價採直線法攤銷、存貨評價採平均成本流程假

設等均屬之，而應資本化利息以累積支出平均數乘以資本化利率設算則是權宜行事之餘

又與資金大多統籌運用之事實相當接近。若企業非基於成本效益之考量而選擇與事實不

符且又較麻煩的假設、估計或作法，則不免引發另有意圖之質疑。 

目前公報釋例四之作法，其實是捨公報條文之簡化處理又與事實接近之規定，而就

較繁複又距事實較遠之作法，則即使該作法本身合理又不違反規定(以釋例四而言並非
如此)，亦屬不恰當之示範。 

本文經解析推得下列結論與建議： 

(1)現金增資可能影響實際利息之淨額，宜將現金增資款之孳息自實際發生之利息中減除
以得實際利息之淨額。 

(2)現金增資影響資金來源而不影響購建支出之發生時間與金額，故累積支出平均數之計
算不因現金增資與否而受影響。 

(3)資本化利率之選擇決定於資金「成本流程」之假設，且無需負擔利息之資金在決定資
本化利率時不予考慮，因此現金增資與否及專案借款「實際」動用時間，均不影響資

本化利率之選擇及應資本化利息之「設算」。 

(4)籌資方式之不同及專案借款之動用時間會影響實際利息，而不會影響設算之利息，公
報釋例四之作法似對實際利息與設算利息有所混淆。 

關於利息資本化，除本文所論外，尚有孳息收入是否應自利息費用扣除，及多項資

產(或承建工程)同時進行時個別資產之資本化利息如何決定等問題，均是實務上常發生
且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議題。 

 
 

 
 




